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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閒置的污染土地本不應存在的，它們若不是已經整治完成了，就應該是正在

整治之中，或根本就尚未被發現。若土地持續以污染之狀態存在，必有其原因，

例如場址經適當之控制，已可免於「危害國民健康與生活環境」（例如污染濃度

超過管制標準而僅以控制方法維持不危害國民健康，但不做積極整治之控制場

址），或因「地質條件、污染物特性或污染整治技術等因素，無法整治」（此為國

內理論上可以存在，但至今未有任何個案成立），或因整治者財力狀況致無法進

行整治（例如桃園 RCA 舊廠場址），或因污染責任未釐清，無任何單位或個人願

出面整治（例如台南中石化安順廠），或應該整治土地者已不存在，而又無任何

單位出面處理（例如新莊正泰化工舊場址）。本文將不討論污染狀況持續存在的

原因，或討論應不應存在的問題，而暫時視為不可改變的事實。 

污染土地持續存在下，除了仍然可能對於國民健康與生活環境有危害之外，

場址本身閒置不能利用，成為藏污納垢的溫床；週邊社區的經濟活動也會受到影

響，導至商業衰退，土地價值下降，居民遷走。如果從對國家開發的層面影響來

探討，開發用土地的需求如果不變，勢必需要尋求其他的土地，甚至將原來未開

發的處女地，提供開發之用。如果污染土地仍被容忍持續存在，它的危害性恐怕

也已經無急迫性了，反而是上述的問題對於社會整體的影響較大。污染土地如果

能在不危害國民健康的情形下回復再被利用，應該是一個促進社區發展，同時減

輕原始土地開發壓力，讓環保與經濟發展雙贏的局面。 

 

二、國內污染土地管理的規範 

自從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簡稱土水法）於民國 89 年 2 月 2 日

公布實施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之管理概依該法之規範進行。污染場址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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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或地下水污染物濃度達到管制標準者，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公告為土壤、地下水

污染控制場址；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後，有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時，所

在地主管機關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其

中與土地利用有關之規定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採取應變必要措施，限制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上某些人為活動 

依據土水法主管機關可以依場址之狀況，限制某些人為活動，例如：限制

鑽井使用地下水、豎立告示標誌或設置圍籬、限制農地耕種特定農作物、

疏散居民或管制人員活動等。（土水法第 13 條） 

（二）劃定管制區，管制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 

所在地主管機關可依場址污染範圍，劃定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管制

該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其管制辦法包括土地利用、地下水使用、

農作物耕種及其他必要之管制事項。（土水法第 14 條） 

（三）禁止土地處分 

所在地主管機關對於整治場址之污染行為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土地，將

會囑託土地所在地之登記主管機關辦理土地禁止處分之登記。也就是說土

地無法買賣過戶。（土水法第 15 條） 

（四）配合土地開發利用，專案核定整治基準或目標 

整治場址之土地因配合土地開發而為利用者，其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基

準或目標，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專案核定。也就是說，如果以

管制標準之濃度而言，專案核定之整治基準或目標下，可以允許較管制標

準多的污染物存在於開發之土地上。（土水法第 17 條） 

（五）整治場址之土地不得變更編定，土地開發計畫不得進行 

整治場址之污染管制區內之土地，不得變更編定或為違反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管制區管制事項之利用。所以原為農地者就不能變更編定為工業用，反

之亦然。此外，土地開發計畫得與整治計畫同時提出，但其計畫之實施，

應於公告解除土壤及地下水整治場址之列管後，始可為之。（土水法第 4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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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法令對污染土地利用之限制 

我國對於土地使用的管理，分為都市計畫範圍與都市計畫範圍以外的土地，

分別以地方政府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編定」

為依據，並無特別對於受污染土地之利用有任何限制之規定。自「土水法」公布

施行之後，受污染場址內之土地利用受到一些限制。這些限制包括人為活動之限

制及使用型態之限制。茲分析如下： 

（一）場址內人為活動之限制 

根據土水法第 13 條，主管機關可以設置圍籬，限制人員進入場址；也可

以限制農地耕種特定農作物。目前仍有相當多的污染農地以休耕之方式，

停止農耕行為。這些必要之限制措施，其目的是防止居民或民眾接觸污染

物而受到危害。 

（二）管制區內人為活動之限制 

管制區之範圍可以較場址更大，其管制之方式及目的與場址內之管制相

同。例如「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廠區」公告為地下水污染

管制區。(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2009) 

（三）土地處分之限制 

「處分」: 指基於土地所有權人自己之意思使權利發生變更之行為而言。

限制土地處分，可以限制土地所有權之轉移，但並未限制其使用。立法時

訂定限制土地處分之條文，其目的或許是為了避免污染土地所有人逃避其

責任或企圖脫產。但是限制土地轉移，將會限制了取得土地後投資加以改

善利用之可能性。 

（四）「控制計畫」與「整治計畫」中設定之限制 

除了上述由法規或主管機關強制規定之限制行為之外，污染整治者得於提

出「控制計畫」，或經初步評估後公告為「整治計畫」後，納入相關之限

制措施，以保護場址內外人員之安全與健康及環境不受污染。由於「控制

計畫」與「整治計畫」係由主管機關核定，目前實施之情形，均由主管機

關或監督委員會（或其他形式之審議機制）衡量實際情形而予以建議及核

定，其限制之內容可能包括人為活動之限制，也可能包括使用型態之限制。 

（五）整治場址內土地不得變更編定，開發計畫亦受到限制 

如前節所述，土水法中並未限制控制場址內之土地變更與開發行為。但是

對於整治場址，除非場址已解除列管，整治場址內是不得有開發行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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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場址內土地也不得變更編定，土地使用型態也受到限制。立法之原意

或許是為了防止土地所有人故意將高等則之良田污染，使田地成為低等則

農田，然後再以變更編定之方式變更為住宅用地、商業用地或工業用地，

而賺取地價上漲之利潤。 

 

四、污染土地利用之阻力 

綜合以上之分析可知，我國法令上並未限制污染土地之利用，只要做到不危

害民眾之健康，不污染環境，不是在整治場址內進行開發計畫，場址仍然可以被

使用的。以目前許多加油站污染場址的案例及油槽洩漏的案例，商業或生產行為

仍持續進行，沒有被禁止。但是也有一些場址，受到法規以外之限制，無法加以

利用。這些非訴諸法律條文的限制包括： 

主管機關或委託之審議小組對於控制場址加諸較嚴苛之要求，使得控制場址

在未「改善」至管制標準前，不得變更土地利用方式：控制場址未改善前不得利

用的案例很多，例如高雄市內中石化的高雄廠與前鎮廠區，以及中油苓雅的幾個

場址，雖已有開發計畫，但仍被要求改善至解除管制才能開發。在這幾個案例中，

開發者與審核單位都沒有考慮在妥善控制的情況下開發之可能性。這種嚴苛之要

求，反應我國大眾及主管機關，仍不能接受土地在有風險存在下可以被使用。 

（一）直接根據污染濃度公告為整治場址，不允許以風險評估方法進行場址初步

評估：有些場址若以風險評估方法進行初步評估，就有機會發現其實際之

風險很低，而無須公告為整治場址，其土地利用也就較不受限制。但是有

些案例，例如中油公司某場址，地方主管機關不通知污染行為人以風險評

估進行初步評估，該場址完全無機會在控制之下進行開發。筆者問及某地

方環保局承辦課長，為何不「通知」污染行為人按照初步評估辦法第 6 條

申請辦理健康風險評估。彼之回答為：因為沒有辦理風險評估案件的經

驗，所以寧可不通知，以免造成錯誤及行政困擾。主管機關的這種心態與

做法，也降低了場址利用的彈性。 

（二）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與態度：一般民眾或地方意見領袖仍不能接受「可以

容許的風險」的概念，或是「成本與風險效益」的考量，所以常堅持土地

之利用必須是在零風險的情形下才能進行。依循此種邏輯，管制標準做為

整治目標已是最寬鬆的標準了，任何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訂定較寬鬆的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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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或任何風險，即便微小到覺察不到，都不可能被接受。這種心理也

反映在地方主管機關處理風險評估的態度。我國以健康風險評估進行初步

評估的案例僅有 6 例（其中僅一案通過免公告為整治場址）。相較於 2128

個曾被公告的場址，這樣的數目實是偏低。(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網，2009)。污染土地如果能在不危害國民健康的情形下

回復再被利用，基本上是一個風險管理的問題。如果民眾沒有風險與成本

關係的認知，執法者沒有風險管理的概念與執行能力，污染土地之利用，

恐怕是緣木求魚。 

（三）環境保護專業未受到信任與尊重：在決定污染土地之利用的過程中，牽涉

許多環境調查、危害評估及預測、控制設施設計、及場址管理的專業技術，

必須仰賴環境保護科技人員及顧問業者的專業服務。在決策過程中，土地

開發利用單位、決策之主管機關、環保團體及民眾、及專業顧問機構，彼

此應該是團隊的夥伴關係，共同謀求最經濟有效的風險管理與開發策略。

但是專業的意見常被意見領袖之聲音或主管機關的政治考量所掩蓋，專業

的價值也因此被低估，給予專業機構的資源（時間與預算）也都被嚴重壓

縮，專業機構的服務品質也被迫降低。惡性循環的結果，專業機構對於決

策的建議更不受重視。所以任何容許風險存在之專業決策都不被信賴與接

受，政府與民眾寧可接受昂貴的零風險的策略。去(97)年衛生署嘗試依據

攝食途徑所產生的健康風險訂定食品中三聚氰胺含量標準就是一個很典

型的例子。部分消費者意見領袖的訴求就是食品中不得含有三聚氰胺，也

就是不得有人為加諸的健康風險。後來雖然衛生署訂定「不得檢出」為食

品中三聚氰胺之含量標準，使得事件得以收場，但是基於健康風險訂定含

量標準這樣的專業決策模式再一次被否定。 

（四）投資人對於污染場址上之開發案缺乏信心，不願意投資：許多污染場址一

旦被公告為控制場址，銀行及投資人就完全不再給予貸款或任何資金的協

助了，因為投資人對於污染場址上之開發案能夠順利進行缺乏信心，深怕

萬一改善技術失敗，場址無法解除列管，開發案的投資就血本無歸了。此

外，縱使控制場址的土地可以轉移，亦無人願意投資承接，深怕污染仍存

在於場址內，未來造成危害的責任不能免除。因此，如何免除開發者的污

染責任，或是由其他方式承接萬一發生之責任問題，是促進投資意願的關

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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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進污染土地利用之策略 

美國對於促進污染土地利用，訂定了一些經濟的誘因及免除開發者責任的辦

法，稱此種土地為「褐地」(brown field)。「褐地計畫經費」可用於支助褐地調

查、規劃、環境評估及民眾溝通服務，此外也提供保險與優惠貸款，以減輕開發

者的經濟負擔。對於關鍵的污染責任問題，則以更清楚快速的調查評估，釐清土

地關係人的責任，免除後續污染賠償之風險（USEPA, 2007）。 

荷蘭將土地利用方式分為 10 種來考慮，土壤也依其黏土含量及有機質含量

再分為 3 種；農業用土地更可依據土壤酸鹼值及作物與用途再予以分類（環保署

土污基管會，「荷蘭及歐盟現行土壤污染管制制度之探討」座談會資料，2008）。

土壤中污染物濃度如果超過某一種用途之管制標準，仍可以做為其他目的之用，

只要合乎該利用目的之管制標準即可。這種多等級的基準訂定之後，初步評估就

化簡為「依據場址條件歸類」的作業程序。如果風險的設定可以非常的透明，計

算又簡單到一般民眾也可以自己計算或複核專業單位所做出的風險評估結果，那

麼風險評估的結果就更容易被接受了。 

如要讓國內許多未能利用的污染場址，能在妥善的控制下開發利用，必須在

法規、行政支援及風險管理溝通三方面著手： 

（一）法規層面之改變 

目前法規的限制不多，如果能取消土地處分及變更編定之限制，將可以促

進投資者取得土地加以開發利用。實際上，允許土地處分或變更編定（用

途）並不會造成較大的環境風險與健康危害。若是污染整治的責任明確，

開發計畫投資者或土地買受者對於場址污染狀況及未來預期之風險也都

很清楚，並且有意願投資於該場址之整治與開發，對於環境整體風險降低

反而是有幫助的。 

（二）行政支援之強化 

地方主管機關之人力與相關訓練需要加強，否則亦可將業務集中由中央主

管機關辦理。政府決策過於依賴委員會的決策模式，會使得決策品質不穩

定，行政之裁量寬嚴不一，增加投資者的風險與成本。如果仿荷蘭之做法，

將土地利用型態更加細分，風險評估之程序更定型化與透明化，則決策結

果較容易得到信賴。主管機關更要加強建立專業的信譽與尊嚴，才能執行

複雜度很高，專業門檻也高，也容易被民眾質疑的風險管理工作。加強的

對象包括行政機關本身的專業人員，也包括協助政府決策的專業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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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行政人力要足夠，使承辦人能夠有時間學習與思考，有能力監督與

帶領顧問單位的專業人員，而不是自卑地毫無主見，或是自大地頤指氣

使。顧問單位是政府決策過程的重要幫手，對於顧問單位要似夥伴般攜手

合作，更要給予合理的尊重與待遇。不合理的合約與要求，只會讓劣幣驅

逐良幣，使優秀的顧問單位無法生存。屆時也將是政府決策機制瓦解的時

候。 

（三）加強環境風險的教育與溝通 

污染土地之再利用，無非是將污染危害之風險與經濟及社會成本做一最佳

之規劃與重新分配。當民眾對於毒理學有初步的認識，對環境健康風險的

意義有清楚的瞭解，容許「可接受的風險」這樣的概念，並且體認到活化

社區閒置空間及保留原始生態區域的重要性，就可以理性地參與討論污染

土地再利用之方案。主管機關應該平時就利用各級學校、媒體、社區大學、

網路等等方式，闡述風險管理之意義，宣導污染土地利用之合理性；加強

與社區民眾及意見領袖在風險管理議題上之溝通，使大家能用相同的專業

語言進行討論。 

 

六、結 語 

推動污染土地利用，牽涉法令的問題、政府與專業機構角色及功能的問題及

環境風險管理與溝通的問題；需要宏觀地從國土利用的角度來尋求最佳的策略。

國內的幾個閒置污染場址，例如台南中石化安順廠，台北關渡平原砷污染農地

區，禮樂廢銅礦區，新莊正泰化工舊廠等，應該都有再開發利用之可能性。如何

達到妥善利用這些土地，而不危害國民健康與污染環境，有待主管機關帶頭攜手

走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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